
臺北市 104 年青年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領隊會議公告事項(104.05.22) 

 賽  務 事 項 

序 內  容 備  註 

1.  
為維持比賽場地秩序，順利賽事進行，維護區內(護欄

內)需有工作證(含領隊、教練證)始可進入。 
場控組---場控長 

2.  
比賽期間午餐請各單位自理。 報到處 

(大會提供代訂服務，如有需

要，請於報到時登記) 

3.  

選手未繳照片及選手證遺失等情事，請於報到處登記補

證，補辦者須提供有照片之證件(例如：學生證、健保卡)。 
報到處 
各單位請攜帶選手學生證或

健保卡等身分證明文件以茲

備用。 

4.  
經領隊會議決議，本次因不成項之賽項，經該項之所有

參賽單位同意者，得向上併組並可男女合併。 
大會報名編排組 
競賽組 

5.  
經組別合併後，本次比賽組別增設「中學組」及「國中

小學組」。 
大會報名編排組 
競賽組 

 檢  錄 事 項 

6.  

檢錄時出示選手證並繳交給檢錄員，賽後退場時領回。

選手證；選手證未貼照片不予進場。服裝不符不得上場。

該場次人數超過 20 人以上，得分次檢錄，每次以 20 人為

單位檢錄。 

檢錄組---檢錄員 
檢錄員適時注意低年級選手

並提示進場出賽。 

7.  

參賽選手賽程時間兩場重疊時，賽序調整原則： 
1.於該場賽前，得由教練(領隊)提出該場次提前至第一

位出賽要求。 
2.於該場賽中，a.下一場次延後出賽。b. 得由教練(領隊)

提出該場次立即出賽，主任裁判裁示並適時處理。 
3.選手因場衝，下一場次安排至最後出賽，如多人場衝

得先提出申請者先排。 
4.上述賽程調整後，如賽程已結束選手仍未出賽，即視

為棄權。 

檢錄組---檢錄長 
檢錄組執行。 
場衝申請賽序調整須由檢錄

長協調兩場檢錄安排賽程調

整事宜。 
檢錄員應適時告知主任裁判

賽員出賽適格情況，已失格

比賽即失效。 
註：三次唱名未入場者視為

棄權，因場衝者，應事先報

備，已宣佈棄權者，不得再

逕行排序出賽。 

8.  
經事先評估賽程可能衝場，大會將主動微調比賽進度，

未免遺漏亦請參賽單位盡早提出申報，以便大會及時處理。 
場控組---場控長 
參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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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 年青年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領隊會議公告事項(104.05.22) 

 競 賽 事 項 

9.  

本次比賽裁判座位排列方式，採用現行國際橫向一列座

位，一律採 5 人制綜合評分方式進行。 
場地範圍為白線內框 
踩過線者為出界。 
 

裁判組 
(出界扣 0.1) 

10.  
比賽時以場上計時員計時器紀錄為準，非競賽單位之各

形式計時紀錄不作為本賽程正式紀錄。 
裁判組--計時員、主任裁判 
 

11.  

選手在主任裁判指示下開始計時動作，如選手未經指示

已開始動作，計時員尚未按下計時器，主任裁判應請選手

重新開始。 

裁判組--計時員、主任裁判 
 

12.  

本次賽程各場地不播報最後得分，直接以電子顯示器顯

示最後得分，扣分紀錄登錄於成績表備註欄，請賽員於成

績公佈欄觀看。主任裁判扣分原由，應紀錄於成績備註欄。 

裁判組---主任裁判、記分員 
 
 

13.  

比賽進行中，各項爭議事宜不得影響正常比賽的進行。

為避免造成選手權益受損，大會審判委員會受理各隊提出

申訴事項，申訴費用新台幣 3000 元。 
如非申訴範圍之事項，亦請各單位不吝於指教建議。 
申訴時由該隊領隊或教練一人為代表，一份申訴書以一

件事項為限，依規定申訴受理內容以對本隊隊員得分結果

有異議者為限。 

審判委員會 
相關申訴程序情參閱競賽規

程第十六條辦法處理。 

14.  

評分方法：競技自選項目採 10 人制分組評分法(ABC)。 
          非競技自選項目採 5 人制綜合評分法。 

配合電腦計分系統之操作，A 組設為演練水平分(3 分或

5 分)；B 組設為動作質量分(5 分)；C 組設為難度分(2 分)，
裁判編制不變。 

裁判組---裁判員、記分員 
競賽組---成績 
 

15.  

電腦計分呈現方式 
競技自選項目： 
1. A 組 1-4 號裁判位置給分。四位裁判評分時，5 號裁判

處空白。 
2. B 組 6-8 號裁判位置給分。 
3. C 組三位裁判確認一個分質填入 C 項得分。 

裁判組---記分員 

比賽場地 

裁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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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 年青年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領隊會議公告事項(104.05.22) 

非競技自選項目 
1.不分組依據 1-5 號裁判輸入 A1-A5 分數 

 

16.  

1.主任裁判督導該場檢錄員及計分員遵守業務執行規定。 
2.賽後已公告成績，如果發現誤植等嚴重錯誤更正時，主任

裁判應以書面說明，並貼出更正公告。 

裁判組---主任裁判 
 

17.  
計分員應謹慎檢查確認鍵入資料無誤，特別注意棄權者

及賽序調整者之鍵入欄位是否正確。 
裁判組---記分員 

 規 則 補 充 

18.  

競賽規則依據台北市教育局出版之 100 年出版【武術裁

判技術與規則】教本為準。國際規定套路及競技自選套路依

據國際規則。不足部分由大會裁判委員會另行公告。 
北市指定套路技術規格依據台北市教育局出版之【武術

教練教材教法】一、二、三冊教本為準。(初級拳、初級棍、

武術基本拳、初級劍、初級刀術、基本太極拳、基本刀術、

基本劍術、基本棍術、基本槍術) 

競賽組---規則 
 

19.  
競技套路之起評分值依據選手呈報難度表為準，即未報

滿 10 分者依據選手所報分值為起評分。 
裁判組---評分規則 
 

20.  

由於傳統項目師承派別之技術差異性，規格不全然一

致，裁判將不做套路結構規格檢查，僅依據賽員場上演練之

基本技法、功力、風格等展現做出評價。 

裁判組---裁判員 
(規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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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 年青年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領隊會議公告事項(104.05.22) 

21.  

各套路完成時間依據本次競賽規程訂定之辦法實施。 

凡個人、團體、對練套路皆不得少於 30 秒。 

(1) 競技自選及國際一、二、三套南拳類長拳類拳兵器皆不
得少於 1 分 20 秒。 

(2) 競技太極拳、劍；國際一、三套太極拳；基本太極拳；
32、42 式太極劍，以及傳統太極拳等套路限 3 至 6 分鐘。
(3 分時鳴哨) 

(3) 傳統八卦掌 1 至 3 分鐘。(1 分時鳴哨) 
(4) 24 式太極拳 4 至 5 分鐘。(4 分時鳴哨) 
(5) 42 式太極拳 5 至 6 分鐘。(5 分時鳴哨) 

裁判組---主任裁判、計時員 
(競賽規則第十九條 不足

或超過者扣分) 
 

22.  

各兵器服裝規定依據本次競賽規程訂定之辦法實施。參

閱規程十一條服裝、器材及兵器規定。 

(1) 選手服裝形式：選手須著符合武術競賽規則之服裝上身
需有斜襟或有盤扣，下身著燈籠褲，具有中國傳統風格
服裝)，不符形式者，得扣團隊武德精神總錦標積分。 

(2) 除太極拳、內家拳外，比賽服一律繫腰帶。 
(3) 長兵器：初級棍不可低於自身眉高；槍術槍尖不得低於

直臂上舉之掌指處；其它長兵器立地不可低於自身身高。 
(4) 短兵器：持握刀、劍之尖處不可低於耳；南刀以左手抱

刀，刀尖不低於下顎；其他短兵器不可短於自身肘長，
立地不可高於自身肩高。 

(5) 雙兵器限長於肘、短於身高。 
(6) 近身兵器限長於掌、短於肘。 
(7) 軟兵器限長於腰高(不含把)。 

※檢錄員執行檢查 
※主任裁判得抽查 

兵器規格不符皆扣 0.05
分。刀未掛刀彩、劍未掛劍

穗、未繫腰帶(太極、八卦

除外)等，皆扣 0.05 分。 
上場使用之兵器請選

手自行檢查須為正常良好

無損，軟硬不限，已損壞之

兵器上場使用，經查得依規

扣分。主任裁判得於選手演

練後，就近檢視確認。 

23.  

主任裁判依據規定套路規格，裁決套路起收勢正背方向

不符、助跑或行進步數缺少或增加，缺少或增加一個完整動

作，以及路徑大於左右 45 度等錯誤，不符者扣 0.05 分。非

規定套路不做判斷。 

裁判組---主任裁判 
 

24.  選手演練套路屬性不符所報名項目，不予計分。 裁判組---主任裁判 

25.  

主任裁判判定中止比賽規定： 
三次遺忘動作，每次達 5 秒；一次遺忘動作達 10 秒；指

定套路按規格要求遺漏五個連續動作者，上述狀況判定中止

比賽，視為未完成套路。 
動作遺忘凡出現讀秒即屬遺忘錯誤，一律由主任裁判扣

分 0.1 分。 

裁判組---主任裁判 
 

26.  

該選手正在進行比賽時，如出現遺忘，如出現教練場邊

指導及動作示範等情事，得視為技術違規，主任裁判警示並

扣技術分值 0.1 分 

裁判組---主任裁判 
(規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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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 年青年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領隊會議公告事項(104.05.22) 

27.  
團練少或多於規定人數，每多或少一人，扣 0.6 分，團練、

對練僅一人出賽則取消比賽資格。 
裁判組---主任裁判 

28.  

基本拳之喊聲要以主任裁判聽到為原則，沒喊聲及多喊

聲扣 0.1 分。喊聲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就是多喊聲，以口

令演練者，口令處不算多喊聲。 

裁判組---主任裁判 
 
 

29.  

北市指定初級拳及基本拳，出現掄臂砸拳動作者，唯基

本拳正踢腿前之【掄臂砸拳】式及收勢前之【掄臂砸拳】式，

其餘出現砸拳動作皆無掄臂，如出現多餘掄臂視為規格錯

誤，由裁判員扣分。 

裁判組---裁判員 
 
 

30.  

北市指定基本拳之 16 式「墊步單拍」，應做墊步後直接

右腳單拍，如未墊步以走步單拍腳，視為技術錯誤，由裁判

員扣分；墊步後又走兩步單拍則為多步法，應判為多動作，

由主任裁判扣分。 

裁判組---主任裁判 
裁判組---裁判員 

31.  

北市指定基本劍之 41 式「腕花拋接劍單拍」，應做右手

拋劍動作，左手接劍，右手拋離動作不明確(劍把離開右手

掌)，視為技術錯誤，由裁判員扣分；右手將劍把交握左手

未出現拋離動作，視為少動作，應判為少動作，由主任裁判

扣分。(拋接為本式主要動作技術，因此加強判分要求) 

裁判組---主任裁判 
裁判組---裁判員 

32.  

兵器折斷或掉地扣 0.1 分。兵器折斷超過二分之一仍繼

續演練者扣 1 分不得要求重做，如果發生當時套路中斷得要

求重新演練，以重做論扣 1 分。(屬於其他錯誤) 

裁判組---主任裁判 
 

33.  

主任裁判的扣分： 
1. 時間不足(超出)：太極拳、劍及八卦拳以 5 秒為單位，

5 秒內，扣 0.1 分，過 5 秒至 10 秒扣 0.2 分，以此類

推累加。其他類別以 2 秒為單位，2 秒內，扣 0.1 分，

過 2 秒至 4 秒扣 0.2 分，以此類推累加。 
2. 遺忘：扣 0.1 分。 
3. 團練多(少)人：扣 0.6 分。 
4. 多(少)喊聲：扣 0.05 分。 
5. 多(少)動作：扣 0.05 分。 
6. 起收式、方向：扣 0.05 分 
7. 出界(場外) ：扣 0.1 分。 
8. 服裝不符：扣 0.05 分。 
9. 器械不符：扣 0.05 分。(折斷掉地扣 0.1) 
10. 中止：不計分(遺忘未完成套路) 
11. 重做：扣 1 分 

裁判組---主任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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